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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訓人員辦法 

民國 82年 01月 06日制定 

民國 85年 05月 14日一修 

民國 90年 11月.01.日二修 

民國 91年 03月 25日三修 

民國 95年 07月 31日四修 

民國 98年 04月 15日五修 

民國 99年 04月 07日六修 

民國 100年 04月 25日七修 

民國 103年 07月 22日八修 

民國 107年 01月 09日九修 

民國 110年 04月 12日十修 

民國 113年 05月 20日十一修 

 

管理單位：教學部 

第 1 條 （目的） 

為加強專業交流合作，提供聯合訓練之機制，促進醫學教育訓練、研究及提高醫

療服務水準，特訂定本辦法。 

第 2 條 （適用範圍） 

與本院簽訂建教合作之醫療院所、機關團體或經本院核准者。 

第 3 條 （適用對象） 

各代訓人員（醫師、護理、醫技、行政）及已領有相關執業執照之醫事人員，均

適用本辦法。 

第 4 條 （訓練類別） 

一、凡領有國內外醫事人員執照者得申請代訓。 

二、申請來本院代訓者，須經教學部核定，但衛生局、群體醫療執業中心等因政

策需要，經公函推薦現職人員來院代訓者，其資格得從寬認定。 

第 5 條 （申請時間程序及費用） 

申請來院代訓者，須於受訓前一個月提出申請，並遵守下列規定辦理： 

一、由各醫院負責人備函推薦，檢附代訓人員申請書、個人簡歷、訓練計畫及相

關證件向教學部提出申請，若無建教合作合約之機構另檢具代訓同意書，

經受訓單位核簽後，呈院長核准後辦理。  

二、代訓名額，本院得視其推薦性質、需要緩急及本院容納情形酌量收訓，名額

視各單位合作需要，且符合相關訓練容額限制。 

三、代訓期間以一年為限，並視實際需要得申請延長。 

四、在本院接受訓練，得按訓練期間、內容斟酌收代訓費用。代訓費用標準依下

列方式酌收辦理： 

類別 每日 每週 每月 

簽有建教合約 500 2,000 5,000 

未簽建教合約 1,000 4,000 10,000 

國外醫事人員 3,000 10,000 30,000 

（一） 各醫療院所或機關團體另有規定者，從其約定。 

（二） 訓練期間超過六個月以上免收費。惟特定訓練計畫得視情況酌收訓

練費用，由訓練單位個案簽核。 

第 6 條 （福利） 

代訓人員於代訓期間之相關福利除另有約定外，依其規定如下： 

一、得申請宿舍，費用依入住宿舍當時之收費標準辦理，但視情況供給宿舍。 

二、可憑本院識別證使用圖書館及享有部份餐飲優惠。 

三、得參加本院各社團活動，但不予費用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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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條 （醫療責任） 

與本院簽訂建教合約之機構團體依合約內容辦理；非本院建教合作之機構團體

須於選訓人員至本院受訓前填具代訓同意書，如代訓人員於訓練期間發生醫療

或其他法律責任，悉依代訓同意書之約定處理。 

第 8 條 （結訓） 

代訓期滿得辦理離職手續。未如期完成訓練或未按規定辦理報到及離職手續者，

不發給代訓證明。 

第 9 條 （附則） 

代訓人員應遵守本院之員工工作規則及相關服勤規則。 

第 10 條 （其他） 

本辦法如有修正或廢止時，經院長核准後公告實施。 



實習暨代訓人員申請表 
□ 醫師  □ 醫技  □ 護理  □ 其他  填表日期：                 

姓名  身份證號           

貼彩色照片處 籍貫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性別   □ 男  □ 女 婚姻   □ 已婚  □ 未婚   

通訊處 
永久  電話  

現在  E mail  

畢業學校  科系  畢業證書字號  

服務機關 科別 職級 服務起迄 

   民國  年  月至  年  月共計  年  月 

   民國  年  月至  年  月共計  年  月 

證照號碼 

 
醫、護（技術）人員專業證書            字第                      號 
 
醫師管制藥品證號                     

 

訓練申請科別  訓練方式  □ 進修、代訓    □ 實習   □ 見習 

訓練申請期間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共    年    月 

申請訓練理由 

 
 
 
 
 
 
                            

代訓人員應繳證件： 
1. 醫師證書或護理、醫技專業證書影印本一份，醫師請附管制藥品證號 
2. 經歷證明正本一份 (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代訓人員請以教學費用補助管理系統醫事人員資料
列印頁面代替經歷證明)  

3. 代訓同意書；代訓醫師另需辦理職業執照登錄 (建教合作醫院免付代訓同意書) 
實（見）習人員應繳證件： 

1. 學校同意函或推薦書、歷年成績證明、自傳、實（見）習計畫 
2. 由學校提出申請者免填本申請表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代  訓  同  意  書 
                         
一、 立同意書人（送訓機構單位主管或機構負責人）                  茲選

送本院          科（部、室）          ，委託 貴院訓練，前揭人員

在  貴院服務期間，（自民國(下同)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所發生之醫療糾紛或其他法律責任，概由立同意書人與前揭人員負

連帶賠償責任。 

二、 如  貴院就該醫療糾紛事件依法院判決或與依法有損害賠償請求權人達成

和解(包括但不限於訴訟上或訴訟外和解)需要給付損害賠償金者，立同意書

人同意於判決確定或和解成立之日起三日內如數給付  貴院，以供賠償給

付。 

三、 立同意書人與前揭人員同意遵守 貴院代訓人員辦法以及相關法規範。若 

前揭辦法以及法規範有變動時，依最新的辦法及法規範辦理代訓相關事務。 

四、 前揭人員不遵守約定而損害  貴院權益時，立同意書人願負一切損害賠償

責任。 

 

    此致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立同意書人： 

 

機構負責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宿    舍    申    請    表            □基河宿舍  □教育會館 

申請日期：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身分證影本貼於背面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身 分 證 字 號  婚 姻 狀 況 □已婚     □未婚 

聯 絡 電 話  出 生 日 期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服 務 單 位  職 稱  

員 工 代 號  到 職 日 期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戶 籍 地 址  

緊 急 連 絡 人  聯 絡 人 電 話  

畢業（就讀）學校  請正楷書寫 Email :  

說明：1.申請人須確切遵守相關管理規定，如有違反規定或損壞物品，須照原價負損壞賠償責任，並願接

受退宿及相關處分。 

2.住宿床位由事務課分配，住宿起算日與結算日以事務課登記資料為主，如因申請人個人因素導致

溢扣款項，本院不負賠償責任。 

3.本宿舍係提供單身員工住宿使用，FELLOW、已婚、或資格不符者，若無自行辦理退宿，願接受

本院追繳住宿費用（依住宿管理辦法第 5 條辦理），並立即辦理退宿。 

4.本宿舍依照管理規則依序開放申請，若宿舍不敷使用或院方政策調整，同意無條件配合安排轉出

及退宿。 

5.在職同仁請於事務課通知後 7 日內辦理入住；新進人員於到職日前 5 日內可至宿舍完成報到手續， 

到職日後保留 10 日(含例假日)未入住，將自動取消住宿資格，欲住宿者仍需重提申請。 

6.退宿請於每月 4 號前完成退宿手續，並於 2 日內搬離。 

      7.實習生請於實習結束前 4 日至於週一、週五 9:30~12:30 週二、週四 13:30~15:00 至財務課櫃檯繳 

費完成後憑發票辦理退宿。 

      8.住宿期間(請填寫):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正職人員一年一簽至 12/31 止)。 

申請人請填寫下表雙線粗框處。               申請流程：申請人→單位主管→事務課 

繳費方式 □ 自薪資代扣薪   □ 繳現金 
房 號          含該員目前該房共______人 

鑰 匙 □有     □無 

宿舍 

管理費 

□ 行政,醫技,護理,實習生 3,700/月 

□ 行政,醫技,護理(輪三班) 2,500/月 

□ 住院,實習醫師,PGY    2,500/月 

□ 單人房 12,000/月 

□ 單人房 16,000/月 

院方保有修改、變更及最終解釋本收費 

標準及住宿申請表之權利。 

磁 卡 □有     □無 

人臉辨識： □已建   □未建 

入住日期：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實習生期間:      年     月    日起 

                 年     月    日止 

事務課主管 宿舍管理員 事務課經辦 單位主管 申請人 

     

                                                                          新光醫院 115.02.24



  

身 分 證 影 本 黏 貼 處 

正面黏貼處 反面黏貼處 

                                                                        新光醫院 115.02.24



 

                                     

 

  
宿舍申請須知 

 

一、申請條件：一律以身分證上戶籍地址為主 

二、辧理入住：須到職日(含)前 7 天內完成。 

三、申請資格與順位如下： 

1、第一順位：單身戶籍台北市以外地區需輪三班者。 

2、第二順位：單身戶籍台北市以外地區不需輪三班者。 

＊單身戶籍台北市可依空床狀況開放申請，收費方式另計。 

＊本宿舍依管理辦法依序開放申請，若宿舍不敷使用或院方有需要時，則依院方之管理

辦法同意無條件配合院方轉出及退宿。 

＊如有不符申請資格者需申請時，另依專案簽陳核准後辦理。 

四、申請方式及流程： 

1、方式：填寫「宿舍申請表」如附件，並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及「宿舍申請須知」、

「基河宿舍生活公約」等簽名完畢後，請至事務課辦理。  

2、流程：申請人→單位主管核准→事務課審查（核准）登記→宿舍報到遷入。 

五、入住或退宿請於每日上午九點至下午五點持單至宿舍管理櫃台辦理： 

1、申請宿舍經核准後，申請人於申請核准日起 5 日內（含假日）持申請表向宿舍管理員辦

理報到入住（宿舍地址：台北市士林區基河路 252 號），否則自動取消住宿資格。 

＊床位依當時空床狀況安排，恕不提供自行選擇，敬請見諒。 

2、離職或實習結束者需於離職或實習結束日起 2 日內搬離宿舍。 

3、醫師晉升臨床研究員者已不符合住宿資格，應自行辦理退宿手續，不為者經查屬實願接

受本院宿舍管理辦法辦理。 

六、收費方式： 

1、住宿天數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收費計，住宿天數未滿一個月者以日收費計（以宿舍報到

遷入日期為主）。 

2、員工住宿管理費扣款名單由事務課於每月 10 日前交人力資源部於薪資中按月扣除。 

故辦理退宿者應於每月 4 日前將退宿流程完成並將退宿單繳交至事務課。 

3、實習生繳費請於實習結束前 4 日憑「出納收入證收入證號」至財務課櫃檯繳費完成。  

4、收費標準：(1)行政人員、護理師、醫技、實習生收費 3,700 元/月（非輪三班者） 

(2)醫技、護理師收費 2,500 元/月（需輪三班者） 

(3)住院、實習醫師、PGY 收費 2,500 元/月 

  七、如有任何宿舍問題，請與經辦聯絡 謝謝！ 

聯 絡 人：彭惠鈴 小姐 

聯絡電話：2833-2211＃2411   手機: 0984-160-608 (81-0608) 

聯絡地址：台北市士林區文昌路 95 號 友誼大樓五樓 C區 總務部事務課 

 
我已詳讀上述須知並同意   單位： 

                         簽名：                 
總務部事務課 



 

                                     

基河宿舍生活公約 

 
一、 宿舍內的生活應保持和睦及家庭氣氛。床位經分配排定後，非經轉床申請核准，不

得擅自更換床位。 

二、 床位經申請分配後需如期入住，不得以非住宿之目的使用，如經查獲應配合辦理退

宿，床位經收回半年內不可再申請住宿。 

三、 住宿管理人得視察宿舍使用狀況，住宿人應予配合。 

四、 宿舍設備之檢查維護作業，住宿人應予配合。 

五、 人員入住及退宿應與宿舍管理員核對住房內財產清單，兩造確認無誤後簽名備查。 

六、 宿舍內禁止大聲喧嘩及吵鬧，請勿穿著內衣褲進出宿舍，以免影響他人休息與睡眠。 

七、 不得於宿舍區及房內飼養寵物。 

八、 為維護消防安全，宿舍公區及走道上（除鞋架外）嚴禁放置鞋子、垃圾及雜物於地面。 

九、 發揮公德心、節約用水、用電，宿舍公共物品等不得攜入室內私用，請愛護公物，

使用後歸還原處並隨手清理乾淨，任意破壞者照價賠償。 

十、 遵守廚房及冰箱使用規定（張貼於廚房及冰箱上）。 

十一、 宿舍內禁止吸菸、酗酒、賭博、打架、偷竊及其他不當之行為。 

十二、 住宿人員應有責任維持室內的清潔及安全，不得放置危險物品並請自行妥善保管

貴重物品，嚴禁於室內烹飪、使用高耗能家電（如冰箱、電磁爐、烤箱、電鍋等），

一經發現一律沒收，如屢勸不聽情節嚴重者予以退宿。 

十三、 禁止非住宿舍人員到宿舍過夜，發現者應向宿舍管理員提報，親友訪視應於訪客登

記簿登記，會客僅限於 1 樓交誼廳，並於管制時間 pm22:00 前離開，禁止留宿

親友或未經登記私下帶外人出入，發現可疑人物立刻通知宿舍管理員，以維護宿舍

區安全。家屬欲留宿應依宿舍管理辦法第 4 條第 3 項規定辦理申請與繳費。 

十四、 為配合消防法規與維護同仁逃生動線安全，於電梯廳、走廊及安全梯等公共區域勿

停放腳踏車、堆積垃圾或吊掛私人物品，且每年必須配合醫院消防演習。 

十五、 不得有不當住宿行為、佔用空間、欺負室友及不友善作為等情事，影響其他入住

者權益，若查屬實情節嚴重者將予以退宿。 

十六、 每兩個月實施病媒防治ㄧ次，請配合消毒公司人員施作。 

十七、 宿舍信件包裹領取期限，以五天為限，包裹超過五天未領取者，由事務課通知本人

後，應於二日內領取完成。 

十八、 上述各項約定如有未履行或未清楚明訂規範，依情節輕重呈報院方核准後請其遷出。 

 

 

以上公約本人同意並確實遵守，如有違反願依院方規定放棄住宿權利配合退宿。 

住宿人:               入住房號:            日期:      年     月     日 


